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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扬州市邗江区杨寿镇回归路63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

51,948,000

76.30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明稳因线上列席参会，不便主持会议，由公司董

事过半数推举的董事赵仁萍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参加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939,4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03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939,4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0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及2026年度中期
现金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939,4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03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939,4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036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39,100

比例（%）

99.5431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3490

弃权

票数

2,100

比例（%）

0.107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939,4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036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9,400

比例（%）

99.5243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3761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996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管理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939,4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03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选举林明稳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51,161,11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8.4852

是否当选

是

9.02
选举赵仁萍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51,180,916 98.5233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选举潘传奇为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于平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51,161,116

51,180,94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8.4852

98.5234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 东 分
段情况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持 股
1%- 5%
普 通 股
股东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其 中: 市
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50,000,000

0

1,939,400

153,000

1,786,400

比例（%）

100.0000

0.0000

99.5585

94.6782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6,800

6,800

0

比例（%）

0.000000

0.0000

0.3490

4.2079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800

1,8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925

1.1139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的议案》

《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度利润分
配 、资 本
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
案 及 2026
年度中期
现金分红
授权的议
案》

《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
议案》

《 关 于
2025 年 度
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
情况及预
计 2026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
议案》

《 关 于
2025 年 度
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
案》

《 关 于 确
认 董 事 、
高级管理
人 员 2025
年度薪酬
及 拟 定
2026 年 度
薪酬方案
的议案》

《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章 程 〉及
公司部分
管理制度
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
记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1,799,400

1,799,400

1,799,400

1,799,400

1,799,100

1,799,400

1,799,400

1,799,400

比例（%）

99.5243

99.5243

99.5243

99.5243

99.5077

99.5243

99.5243

99.5243

反对

票数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比例（%）

0.3761

0.3761

0.3761

0.3761

0.3761

0.3761

0.3761

0.3761

弃权

票数

1,800

1,800

1,800

1,800

2,100

1,800

1,800

1,800

比例（%）

0.0996

0.0996

0.0996

0.0996

0.1162

0.0996

0.0996

0.0996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议案名称

选举林明稳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赵仁萍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021,115

1,040,91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56.4775

57.5727

是否当选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选举潘传奇为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于平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021,116

1,040,94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56.4776

57.5743

是否当选

是

是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林明稳、李宏庆回避表决；
2、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3、议案9、10为累计投票议案，候选人均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冰清、胡建雄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发生股东提出
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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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公司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公司董事长：林明稳先生
2、非独立董事：林明稳先生、赵仁萍女士、胡明燕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3、独立董事：潘传奇先生、于平先生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人数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人数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与独立性均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经全体董事表决，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委员构成

于平（主任委员）、潘传奇、林明稳

潘传奇（主任委员）、于平、赵仁萍

于平（主任委员）、潘传奇、赵仁萍

林明稳（主任委员）、赵仁萍、潘传奇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胡明燕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赵仁萍女士担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聘任林浩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均为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514-87728185
邮箱：Jane.zhao@yz-jinquan.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杨寿镇回归路63号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相关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对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林明稳先生，2008年至今，历任江苏飞耐时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及总经

理；2009年至2021年9月，任瑞德户外董事、总经理；2016年至今，任越南金泉董事长、总经理；
2019年至今，任香港金泉董事；2020年至今，任PEAK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3年9月至今，
任江苏省阿珂姆野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胡明燕女士，2007年至2020年4月，历任金泉有限销售员、销售主管、营销部经理；2020年
4月至2025年9月，任公司营销部经理、监事会主席；2025年9月至今，任公司营销部经理、职

工代表董事。
赵仁萍女士，1998年至 2020年 4月，历任金泉有限会计、财务部经理、董事；2012年至

2024年，任江苏飞耐时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潘传奇先生，本科学历，四级律师。曾任江苏唯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16年 8月-
2021年4月）、江苏唯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21年4月-2021年12月），现任职于江苏鈜云辰
旭律师事务所（2022年1月至今），担任专职律师、合伙人、监事会主任。

于平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审计师。曾任职于扬州市审计局（1990年 8月-2000年 12
月）；现任职于江苏辰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1999年12月至今）、扬州汇诚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2001年至今），兼任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林浩先生，本科学历，2020年 7月至今，任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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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集情况
（1）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扬州金泉”）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结束后，经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
求，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送达。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
（4）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林明稳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林明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委员构成

于平（主任委员）、潘传奇、林明稳

潘传奇（主任委员）、于平、赵仁萍

于平（主任委员）、潘传奇、赵仁萍

林明稳（主任委员）、赵仁萍、潘传奇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胡明燕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赵仁萍女士担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任期均为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赵仁萍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林浩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

职责，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07 证券简称：扬州金泉 公告编号：2026-026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近期启动了
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审
议并表决，同意选举胡明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
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胡明燕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其他4名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人员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的

任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代表股份 579,110,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0.7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43,242,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8 人，代表股份 35,867,6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8人，代表股份35,867,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6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8人，代表股份 35,867,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21%。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78,55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5%；反对 123,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09,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7%；反对

12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6%；弃权43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78,580,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4%；反对 12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4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7,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07%；反对

1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405,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 578,572,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0%；反对 1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29,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87%；反对

12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弃权414,8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6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同意 578,504,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3%；反对 125,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480,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6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88%；反对

125,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6%；弃权480,8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同意 578,569,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6%；反对 12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26,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25%；反对

12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0%；弃权414,8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6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578,525,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0%；反对 157,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427,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82,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89%；反对

157,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1%；弃权427,1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578,526,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2%；反对 148,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435,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84,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28%；反对

14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9%；弃权435,1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33%。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578,549,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1%；反对 125,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06,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57%；反对
125,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2%；弃权435,8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73,11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50%；反对5,558,0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8%；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73,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9%；反对

5,558,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960%；弃权 435,8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573,12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70%；反对5,555,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3%；弃权4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85,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222%；反对

5,555,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879%；弃权 426,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9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吴超青、汤佳莹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

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6-031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及金额
甬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浙江甬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有关部

门审批通过的名称为准）投资人民币11.51亿元，建设“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新材料（超薄精密
不锈钢及钛材板带）产业化项目”。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审批风险：公司投资本项目，是从长远发展角度做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和战略布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目前该项目尚未获得相关有权部门正式批
准，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
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2、资金风险：该项目投资金额较大，主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其他自筹资金，资金能否
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融资渠道、利率水平等
发生变化，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风险，存在未来因投资进度不及预期而造成的延期建设
或建设方案调整、取消的风险。

3、实施风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出现国家或地区产业政策或安全环保监管要求变化、
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不可抗力因素，对项目实施带来较大不利影响，可能存在项目建设期限
延长或建设方案调整、取消的风险。

4、收益风险：本投资项目是公司基于对自身条件和市场前景的判断，后续如行业政策、市
场环境、价格波动、产品技术迭代等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导致该项目的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
不达预期。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贯彻公司“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增加公司整体竞争力，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兰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设立浙江甬金精工科技有限
公司（暂定名，最终以有关部门审批通过的名称为准）投资人民币11.51亿元，建设“年产10万
吨精密金属新材料（超薄精密不锈钢及钛材板带）产业化项目”。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是否跨境

√新设公司□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
公司√投资新项目□其他：_________

浙江甬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新材料（超薄精密不锈钢及钛
材板带）产业化项目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_115,144.00_□ 尚未确定

√现金√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银行贷款□其他：_____□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股权□其他：______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

准。相关项目尚需有关部门批准。
（三）明确说明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公司拟设立浙江甬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有关部门审批通过的名称为准）
投资人民币11.51亿元，建设“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新材料产业化项目”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新材料（超薄精密不锈钢及钛材板带）产业化项目
2.主要产品：钛合金、金属复合材料、精密超薄不锈钢等
3.建设期：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设计产能6万吨，建设期24个月；二期项目设

计产能4万吨建设期12个月。
4.项目投资：总投资11.51亿元，其中一期总投资 7.02 亿元，固定资产（土地、厂房、设备

以及配套设施等）投资 5.62 亿元（以统计实际入库为准，下同），铺底流动资金 1.40 亿元；二
期总投资 4.49 亿元，固定资产（土地、厂房、设备以及配套设施等）投资 3.99 亿元，铺底流动
资金 0.50 亿元。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投资标的1
（1）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甬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成立，相关情况待成立后进行披露。
（2）投资人/股东投资情况

序号

1

合计

投资人/股东名称

甬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

现金出资

-

出资金额
（万元）

20,000

20,000

出资/持股比例(%)

100

100

（3）标的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浙江甬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成立，相关情况待成立后进行披露。
2、投资标的2
（1）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

建设地点

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上市公司投资金额（万元）

项目建设期（月）

预计开工时间

预计投资收益率

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投资新项目

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新材料（超薄精密不锈钢及钛材板带）产业
化项目

建设年产10万吨精密复合板、钛合金材料、精密不锈钢等产品的
生产线。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高新区。

115,144.00

115,144.00

36

待定

15.86

√是 □否

（2）各主要投资方出资情况
该项目由公司独资成立的项目公司实施。
（3）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投资合作协议尚未签署，子公司尚未成立。后续，公司将按照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进展情况。
（4）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属于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重点鼓励与支持的领域。具体而言，项目完全契合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类第 9项“钢铁”第 4条关于“新能源、半导体照
明、电子领域用连续性金属卷材、真空镀膜材料、高性能箔材”的规定。同时，项目也符合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中“高品质不锈钢加工”和“高品质
钛材制造”的范畴，是国家和地方层面明确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2）本项目产品旨在填补国内精密金属材料市场的空白。产品具备超薄规格、超高尺寸精
度、优异的平直度、光亮度、耐腐蚀性、抗氧化性及耐磨性。在品质稳定性、力学性能、机械性
能、软硬状态及表面品质等关键指标上，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有效实现进口替代，满足

国内高端市场需求。
3）本项目将采用国内领先的生产设备，并配套引进国际一流的关键设备，以此实现产品

升级与技术进步，显著提高产品附加值。项目旨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公司在精密钛材板带生产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无论在生产技术、工艺经验
还是成本控制方面，均具备一定优势。这些既有优势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技术与管理
基础，公司具备该项目的实施条件。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该项目资金不属于募集资金。
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是浙江省兰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兰溪高新区的总体开发和管理，

为乙方投资的项目落户提供载体和相关政策支持。
乙方是甬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钛合金、金属复合材料、精密超薄不锈钢等

新材料加工，计划新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新材料（超薄精密不锈钢及钛材板带）产业
化项目。

（二）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新材料（超薄精密不锈钢及钛材板带）产业化项目（以下

简称“项目”或“本项目”）
主要产品：钛合金、金属复合材料、精密超薄不锈钢等
项目实施主体：乙方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在兰溪市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暂

命名为浙江甬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应以政府部门最终核准/备案批复的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实缴资本金）不少于2亿元，项目公司运作或上市的
主体在兰溪。

（三）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11.51亿元（大写金额：壹拾壹亿伍仟壹佰万元整），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总

投资7.02亿元，固定资产（土地、厂房、设备以及配套设施等）投资5.62亿元（以统计实际入库
为准，下同），铺底流动资金1.40亿元；二期总投资4.49亿元，固定资产（土地、厂房、设备以及
配套设施等）投资3.99亿元（以统计实际入库为准，下同），铺底流动资金0.50亿元。

（四）项目建议
本协议签订后即启动整体项目设计方案、预图审等前期工作，自土地摘牌之日起3个月内

完成施工许可证办理并开工建设，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24个月内部分单体厂房完成验
收试生产，36个月内完成达产；项目整体最晚应在2032年9月底前整体通过竣工核验。

（五）项目用地
项目总用地面积：190亩（实际面积以国有用地出让合同为准）。
项目地点：兰溪市高新区择树下地块（详见红线图）。
项目地块土地性质：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一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期限以实际取

得土地剩余年限为准。
土地价格：实际以成交价为准。
建设指标：容积率≥2.0，其他建设指标按批准的规划总平面方案执行。
供地时间：2026年8月底之前完成土地挂牌。
（六）产业政策
按照协议约定的建设内容、投资强度、建设进度等事项，乙方如期完成项目的建设、投入、

验收和投产，可按程序从属地政府获得产业政策相关的补助资金（含设备补助、研发补助、人
才奖励等），具体补充方式按相关产业投资扶持政策执行，若项目运营超预期，符合相关产业
政策情况下，可另行协商约定。上级政府或部门的专项奖励或补助不计入在内。

若乙方提供虚假材料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及项目公司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取消、
追回属地政府产业政策补助、赔偿损失。

（七）甲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有权了解、监督乙方项目建设资金到位情况、项目建设进度和企业经营状况等，有权

督促乙方及项目按本协议履行义务，按本协议约定的投资、规划、建设、经营项目，按时开工和

竣工。
甲方指定专门团队全程协助乙方办理本项目备案或核准及市场监管、税务、环保、消防、

资规、住建等报批及相关手续。
甲方保证项目用地不存在任何产权争议，没有被设置任何抵押权、租赁权，没有他人的权

利主张和任何形式的权利障碍，确保土地使用条件达到约定的交地条件。
甲方有权全方位监督乙方项目建设按照批准的规划总平面方案实施，积极为项目开工建

设创造条件，提供优质服务；加强乙方项目在建设及生产等环节的环保、安全、消防等多方面
的监管。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开工建设前，确保用地达到“七通一平”条件（“七通”指通
路、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热力；“一平”指场地自然地貌平整）。

（八）乙方权利和义务
项目须符合地方产业政策、能耗、环保、安全等准入条件，依法依规缴纳税费。
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限进行开工建设和竣工投产，并确保合同规定投资额到位，

乙方因客观原因需延期的，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甲方申请并取得甲方许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的要求开展项目建设。污染物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办理工程竣工备案及环保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具备有关法律规定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

项目土地摘牌后，须按要求签订《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使用协议》。
项目污染物排放必须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应规定的排放标准，否则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项目在施工和投入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变厂区使用性质，降低火灾危险性标准。
项目应满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负面清单要求。
本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由乙方及乙方为该项目所成立（或迁入）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

共同享有和承担。
（九）违约责任与免责
乙方项目投资总额、投资期限、产出规模、产出强度、经营期限、园区建设等指标，必须按

照本协议约定执行，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包括停止享受、取消相关政策补助、赔偿损失等法
律规定的责任）。

因甲方原因导致提供土地时间延迟的，各方投资进度相应顺延，且双方无需因此承担违
约责任。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贯彻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公司建设“年产10万吨精密金属

新材料（超薄精密不锈钢及钛材板带）产业化项目”。项目建成后公司现有精密不锈钢板带、
钛材、金属层状复合材料产品的高端定制化加工能力将得到增强，公司现有业务的整体抗风
险能力将得到增强，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公司投资本项目，是从长远发展角度做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和战略布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目前该项目还没有获得相关有权部门正式
批准，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
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2、资金风险：该项目投资金额较大，主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其他自筹资金，资金能否
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融资渠道、利率水平等
发生变化，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风险，存在未来因投资进度不及预期而造成的延期建设
或建设方案调整、取消的风险。

3、实施风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出现国家或地区产业政策或安全环保监管要求变化、
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不可抗力因素，对项目实施带来较大不利影响，可能存在项目建设期限
延长或建设方案调整、取消的风险。

4、收益风险：本投资项目是公司基于对自身条件和市场前景的判断，后续如行业政策、市
场环境、价格波动、产品技术迭代等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导致该项目的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
不达预期。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甬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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